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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香港註冊之有限責任公司 )  

                     (股份代號：01111)  

 

     贖回贖回贖回贖回及及及及取消取消取消取消於於於於 2016 年年年年到期到期到期到期之之之之 125,000,000 美元美元美元美元 

      浮息後償票據浮息後償票據浮息後償票據浮息後償票據之之之之上市資格上市資格上市資格上市資格  

(股份代號：01510) 

 

謹此提述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本銀行」)日期為 2011年 11月 10日之公告（「該公告」），

有關本銀行決定行使選擇權贖回票據的全部未償還款額。除非另有註明外，本公告所用之

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銀行宣告，票據已於 2011 年 12 月 16 日獲全數贖回。據此，本銀行沒有已發行之未償

還票據。本銀行已向聯交所申請取消票據之上市資格，此項上市資格之取消預計於 2012年

1月 9日在聯交所之辦公時間結束時生效。 

 承董事會命 楊建華楊建華楊建華楊建華 公司秘書 

 

二零一二年一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 

 

• 本銀行之七位常務董事為廖烈武博士(主席)、廖烈智先生(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廖鐵城先生(副行政總裁)、劉惠民先生(副行政總裁)、廖俊寧先生、曾昭永先生及王克嘉先生； 

 

• 七位非常務董事為范華達先生、王曉明先生、廖駿倫先生、大塚英充先生、廖坤城先生、周卓如先生及孟慶惠先生；以及 

 

• 四位獨立非常務董事為陳有慶博士、謝德耀先生、鄭毓和先生及馬照祥先生。 


